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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物权概述 

一、物权的定义和特征 

1.概念 

特定社会人与人之间对物的占有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是法律确认的主体对物依法享有的支配权利，即权利

人在法定范围内直接支配一定的物，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市场经济社会最基本的财产权利包括物权和债

权。财产进入流通领域之后，在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换则体现为债权。人和财产的结合表现为物权。 

2.特征 

物权的特征包括绝对权、物权属于支配权、物权是法定的、物权的客体一般为物、物权具有追及效力和优先

效力。 

但物权优先于债权并不是绝对的（买卖不破租赁：租赁物交付后的租赁权不因租赁物所有权的移转或其他物

权的设定而受影响。） 

 

典型真题 

【真题·2023 单选】关于物权特征的说法，错误的是（  ）。 

A.物权属于支配权 

B.物权是绝对权 

C.物权是法定的 

D.物权又称对人权 

答案：D 

解析：物权的特征：物权是绝对权、物权属于支配权、物权是法定的，物权的设定采用法定主义、物权的客

体一般为物、物权具有追及效力和优先效力。 

 

二、物权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1.物权法定原则 

指物权的种类、内容、效力、得丧变更及其保护的方法均源自法律的直接规定，当事人不得自由地创设。 

2.一物一权原则 

指一物之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不得有互不相容的两个以上的物权同时存在于同一标的物上。一个特定的

标的物上只有一个所有权。 

3.物权公示原则 

物权公示原则指民事主体对物的享有与变动均应采取可取信于社会公众的外部表现方式的原则。 

（1）登记范围： 



①集体土地所有权；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森林、林木所有权。 

②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地役权；居住权。 

③不动产抵押权 

（2）不动产登记的类型主要包括： 

①首次登记：物权首次产生，如商品房第一次登记。 

②变更登记：不动产物权的具体内容发生变化时进行的登记； 

③转移登记：不动产物权发生权利转移时所进行的不动产登记。 

 转移登记 变更登记 

权利主/客体 登记前后主体不一致 登记前后主/客体变化一致 

权利转让 不动产权利转让行为 非转让行为 

转移登记 应依法缴纳相关税 不需缴纳税款 

④注销登记； 

⑤更正登记和异议登记； 

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

不同意更正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申请人在异议登记之日起 15 日内不起诉，异议登记失效，

异议登记不当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向申请人请求损害赔偿。异议登记失效后，当事人提起民事诉

讼，请求确认物权归属的，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异议登记失效不影响法院对案件的实体审理。 

⑥预告登记； 

⑦查封登记 

 

典型真题 

【真题·2023多选】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效力表现在（  ）。 

A.先设立的物权优先于后设立的物权 

B.先设立的物权优先于后设立的债权 

C.附担保物权的债权优先于一般债权 

D.所有权优先于债权 

E.用益物权优先于债权 

答案：BDE 

解析：物权的优先效力包括两个方面：①当物权与债权并存时，物权优先于债权。②同一标的物上存在着两

个或两个以上内容或性质相同的物权时，成立在先的物权优先于成立在后的物权。 

 

三、物权的种类 

根据物权的

权利人行使

权利的范围 

自物权 指权利人对自己所有的标的物依法进行全面支配的物权。所有权（物权中最完

整最充分的权利。） 

他物权 指权利人在他人所有的标的物上享有的被限定于某一特定方面或某一特定期间

的物权。包括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从设立

目的的

角度 

  用益物权 担保物权 

含义 以标的物的使用和收益为目的

而设立的他物权 

指为担保债权的实现而设立的他物权，如抵押

权、质权等 

设立目的 实现物的使用价值 以物的交换价值担保债权的实现 

权利性质 多为独立性的主权利 是从权利，以债权的存在为前提 

标的物 主要标的物为不动产 标的物为不动产或动产 

标的价值

形态 

标的价值形态如发生变化，会

对权利人的使用收益权产生影

响，甚至导致权利消灭。 

担保物权的标的物价值形态发生变化并不影响担

保物权以变化后的物为标的而继续存在。即担保

物权具有物上代位性。 

 



根据物权有

无从属性 

主物权 可以独立存在的物权，它与其他权利没有从属关系。如所有权，地上权。 

从物权 是从属于其他权利而存在的物权。如地役权、担保物权（抵押权、质权、留

置权） 

根据物权的

发生是否基

于当事人的

意思 

法定物权 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发生的物权，如留置权和法定抵押权 

意定物权 指依当事人的意思而发生的物权，如质权、抵押权 

以物权之存

续有无期限 

有期限物权 有存续期限的物权。如抵押权，质权、留置权。 

无期限物权 没有期限限制的物权，所有权属于无期限物权 

 

典型真题 

【真题·2023 单选】下列权利中，属于自物权的是（  ）。 

A.质权 

B.所有权 

C.地役权 

D.留置权 

答案：B 

解析：这是根据物权的权利人行使权利的范围不同而对物权所作的分类。自物权，即权利人对自己所有的标

的物依法进行全面支配的物权。"全面支配"意味着支配范围的全面性和支配时间的无限性。只有所有权符合

这一特征，故自物权即所有权，它是物权中最完整、最充分的权利。 


